


 

附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规定（修订） 

为了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学习兴趣，同时规范我校学生参加学科竞赛的组织和

管理，保障各项竞赛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章   竞赛类别 

第一条  学科竞赛按主办单位和级别分为下列七类： 

1、国际性学科竞赛：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学术团体、组织的世界性学

科竞赛。 

2、国家级学科竞赛：指由教育部、工业与信息化部、科技部、团中央等政府部门

主办的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 

3、国家级社会力量学科竞赛：指教育部委托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国家一级学

会主办的各类大学生学科竞赛活动。 

4、省级学科竞赛：指省级政府及其各厅、局、委主办的全省范围的大学生学科竞

赛，或国家级学科竞赛举办的区域范围的大学生学科竞赛。 

5、省级社会力量学科竞赛：指由省教育厅委托各学科省级学会、团体主办的全省

范围的大学生学科竞赛，或国家级社会力量学科竞赛举办的区域范围的大学生学科竞

赛。 

6、市级学科竞赛：指各省辖市及其各局、委，市级学会、团体举办的全市范围的

大学生学科竞赛，或省内各地区举办的区域范围的大学生学科竞赛。 

7、校级学科竞赛：指以学校名义组织并行文公布，至少三个以上学院学生参加的

全校性学科竞赛。 

第二条  为鼓励学生参加高水平学科竞赛，对我校学生参加的各类学科竞赛项目

予以分类资助。 

A 类学科竞赛：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或工业与信息化部人事教育司或团中央或国家

级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国际与国家级学会盖章认可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综合性学科竞赛项

目（附件 1）。 

B 类学科竞赛：除 A 类学科竞赛各项目外的其他省级及以上综合性学科竞赛项目。 

C 类学科竞赛：市级学科竞赛、学校各学院主办的校级学科竞赛和为参加校外学科

竞赛而举办的校级选拔赛。 



 

第二章   竞赛组织与管理 

第三条  学校成立校学科竞赛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学科竞赛办公室并挂靠教务处，

负责学科竞赛的总体协调管理，各有关学院负责学科竞赛的组织实施。 

第四条  教务处职责 

制定学校学科竞赛管理规定和相关政策；收集、公布各类学科竞赛的信息，审核

各类竞赛文件，确定竞赛实施单位；审批竞赛所需经费；检查、考核竞赛过程与成效；

协调解决竞赛过程中有关组织管理问题；审定获奖及奖励金额；整理、归档竞赛相关

的档案资料等。 

第五条  学院职责 

负责竞赛的宣传、组织、报名与培训等工作；为参赛学生提供赛前训练和参赛所

需的必要设备、仪器、材料和场地；建设具有高度责任心、业务水平高和相对稳定的

学科竞赛指导队伍；及时向教务处上报有关竞赛的各类归档资料。 

第六条  学科竞赛的组织 

1、校级学科竞赛 

由承办学院提出详细的竞赛计划方案、竞赛程序、评分标准和经费预算等，经教

务处批准后予以实施。 

2、校外学科竞赛 

由承办学院根据竞赛要求，对组队数量、培训计划、配套条件、目标成果、经费

预算等提出详细方案，经教务处批准后予以实施。原则上参加省级以上竞赛的选手，

必须经过校级竞赛选拔。 

第三章   竞赛费用管理 

第七条  学校设立大学生学科竞赛专项经费，教务处根据各学院上报的年度竞赛

计划和经费预算划拨经费，学科竞赛经费的开支要贯彻节约的原则，严格执行校财务

相关规定。 

第八条  学科竞赛专项经费主要用于以下开支，具体包括：报名、宣传、教师指

导、元器件、伙食补贴、差旅、运行、专家讲座等。 

1、报名费：用于参加校外学科竞赛的报名； 

2、教师指导费：用于补助教师在赛前集训给参赛学生指导的费用； 

3、元器件费：用于学科竞赛所产生的元器件、耗材等费用； 

4、伙食补贴：用于封闭比赛期间学生和指导教师伙食补贴； 



 

5、差旅费：用于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所产生的差旅费用； 

6、运行费：用于承办学院组织学科竞赛所产生的组织费用，包括用于竞赛运行的

宣传费、资料费、邮寄费、用车费、打印纸、硒鼓等； 

7、专家讲座费：用于承办学院聘请校外专家针对学科竞赛所做讲座或交流产生的

费用； 

第四章   学科竞赛奖励 

第九条  学科竞赛获奖级别的认定，以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或文件为依据。

所有竞赛获奖须提供有关竞赛文件、竞赛获奖证书原件（扫描件）、奖杯或奖品的实物

（照片）送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核实、备案。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三等奖在校

内产生，按校级竞赛对待。 

第十条  在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学生除了获得竞赛主办单位颁发的奖金和证书外，

依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本科生实践创新学分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获得相应的实

践创新学分。 

第十一条  凡在学校认定的A类学科竞赛项目中获得全国最高级别奖项的学生（团

队限前三名参赛队员），并在专业学制年限内能预期毕业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可直接获

得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获奖证书或正式发文需在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启动前取

得）。 

第十二条  对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获奖的教师，奖励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

育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内岗位津贴方案》执行。 

第十三条  在确定参赛人员后，所有指导教师和学生必须全力投入训练和竞赛，

未经批准无故退出者，学生要赔偿相应的报名费、培训费等。 

第十四条  凡未获得学校同意的竞赛，一律不予资助和奖励。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定未涉及的特殊情况由教务处根据具体情况核处。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参加科技竞赛

管理规定(试行)》（教发[2006]15 号）同时废止。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 

1、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认定的 A 类学科竞赛项目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科竞赛分类资助方案 



 

附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认定的 A 类学科竞赛项目 

序

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我校承办

单位 
备注 

1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和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

竞赛 

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和全国学联 校团委 

两个竞赛交

叉轮流开展，

两年一届 

2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含美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工业与应用

数学学会/美国数学及其应用联合会 

数学与统计

学院 
每年一届 

3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

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事教育司 

电子与信息

工程学院 
两年一届 

4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

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信息与控制

学院 
每年一届 

5 中国机器人大赛 
中国自动化协会机器人竞赛工作委员

会、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信息与控制

学院 
每年一届 

6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

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每年一届 

7 
“中国软件杯”大学生

软件设计大赛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和江苏省人民

政府 

计算机与软

件学院 
每年一届 

8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

计竞赛 
美国计算机协会 

计算机与软

件学院 
每年一届 

9 
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

竞赛 

教育部高等学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

力学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中国

力学学会和周培源基金会 

物理与光电

工程学院 
两年一届 

10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演讲大赛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全国高

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语言文化学

院 
每年一届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6%9C%BA%E5%99%A8%E4%BA%BA%E5%A4%A7%E8%B5%9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baike.baidu.com/view/810581.htm


 

附 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科竞赛分类资助方案 

类别 资助内容 

A 类 

1、报名费； 

2、教师指导费： 

（1）长望竞赛实验班对应的学科竞赛以工作量形式进行补助，具体参

照实验班管理办法执行； 

（2）其他竞赛由教务处根据承办学院申请的参赛规模和培训规模，以

现金方式资助； 

3、元器件费：最高限额 1500 元/队； 

4、伙食补贴：30 元/(人*天)； 

5、差旅费：省内最高限额：1000 元/队，省外最高限额：3000 元/队； 

6、运行费； 

7、专家讲座费：200 元/小时； 

8、校级竞赛费用：出题费（150 元/份）、阅卷费（2元/份）、监考费（50

元/场）、评审费（200 元/半天）等。 

B 类 

1、报名费； 

2、元器件费：最高限额 800 元/队； 

3、伙食补贴：30 元/(人*天)； 

4、差旅费：省内最高限额：600 元/队，省外最高限额：1800 元/队； 

5、校级竞赛费用：出题费（150 元/份）、阅卷费（2元/份）、监考费（50

元/场）、评审费（200 元/半天）等。 

C 类 

1、报名费； 

2、校级竞赛费用：出题费（150 元/份）、阅卷费（2元/份）、监考费（50

元/场）、评审费（200 元/半天）等。 

 


